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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修正條文對用人成本費率審訂之影響及因應做法 

勞動部為強化對勞工權益的保障，從制度面上建構週休二日之明

確法源，並增加及保障勞工特別休假權益，於 105年 12月 21日頒布

修訂勞動基準法（以下簡稱勞基法新制）第 23、24、30 之 1、34、

36 至 39 及 74、79 條部分內容，其不僅對全國之勞動就業市場帶來

影響外，新制中第 24、34、36、38、39 條分別調整了加班費、休息

日天數、特別休假等相關規定，亦可能對偏遠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

石油設施用人成本（以下簡稱用人成本）補助金額造成影響。因此本

文以下將分別就勞基法新制及影響、106年度用人成本補助金額思考

方向以及因應勞基法新制之調整建議等進行說明。 

一、勞基法新制及影響 

經濟部能源局考量偏遠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因位處偏遠，石油

運輸成本及加油站經營成本相較平地高，為維持當地穩定供油及民眾

用油便利性，依「石油管理法」及「偏遠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石油

設施及運輸費用補助辦法（以下簡稱補助辦法）」針對石油設施因經

營成本差異所需之營運必要用人成本進行補助，以提升當地業者供油

經營意願。補助辦法第 21 條規範用人成本之每人每月補助金額，應

參酌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、業者相關人事支出、相同行業平均工資

行情等因素來核定實施，而勞基法新制規範之工時、休假日及加班費

等，均會直接影響業者之相關人事支出。 

加油站為目前主要之受補助石油設施，因此以下以加油站為例進

行說明。加油站雖為適用 4週變形工時行業，然其延長工時、輪班、

例假日/休息日等仍均需符合勞基法新制規定，此些規範將增加加油

站排班及人員調度上的限制，可能導致以安排員工例假日加班或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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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方式因應，再加上增加特別休假日的調整，均可能提高人事成本

的支出。勞基法新制對用人成本補助之影響彙整如表 1。 

表 1 勞基法新制對用人成本之可能影響 

類別 相關條文內容 用人成本影響 

工

作

時

間 

1.加油站為適用 4週變形工時行業（勞委會 86/6/12台 86勞動 2

字第 022170號函） 

2.工作時間（§30、30條之 1）： 

(1)正常工時：不得超過 8小時/日及 40小時/週 

(2)4週內正常工時分配至其他工作日之時數，不超過 2小時/日 

3.輪班（§34）： 

勞工工作採輪班制，每週更換 1次班次，至少應有連續 11小時

休息時間 

4.延長工時（§32）： 

(1)如有必要，雇主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得將工作時間延長 

(2)延長工時累計最多 46小時/月，延長工時及正常工時不超過

12小時/日 

增加加油站排班及人

員調度之限制 

休

假

日 

1.例假/休息日（§36）： 

(1)每 7日應有 2日休息，1日為例假，1日為休息日（一例一休） 

(2)變更工作時間者，每 4週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8日 

2.特別休假（§38）： 

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下

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 

－6個月(含)以上~1年： 3日/年 

－1年(含)以上～ 2年： 7日/年 

－2年(含)以上～ 3年：10日/年 

－3年(含)以上～ 5年：14日/年 

－5年(含)以上～10年：15日/年 

－10年以上者，每 1年加給 1日，加至 30日為止 

3.國定假日（§37）： 

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、節日、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

關指定應放假之日，均應休假 

1.每7日相當於增加1

天休假日加班費 

2.特別休假影響： 

(1)增加特休天數： 

－新進員工：新增特

休 

－年資 2~3年員工：

增加 3日/年 

－年資 3~5年員工：

增加 4日/年 

(2)企業可能以增聘

員工，或請其他員

供代班（恐視為例

假日加班）而提高

加班費支出。 

加

班

費 

1.休息日加班費（§24）： 

(1)2小時以內：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再加給 1又 1/3以上 

超過 2小時：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再加給 1又 2/3以上 

(2)工作時間計算：4小時以內者以 4小時計 

4小時(含)~ 8小時，以  8小時計 

8小時(含)~12小時，以 12小時計 

2.假日出勤之工資及加班費（§39）： 

第 36條、第 37條及第 38條所定假日，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

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，工資應加倍發給 

1.休息日單日加班費

高於其他休假日單

日加班費，用人成

本將增加一定幅度 

2.假日工資加倍發給 

資料來源：本報告彙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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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勞基法新制大幅提高加班費用之計算基準，包含加班工時由舊

制之核實計算改為定量計算（4小時內均以 4小時計）、加班費用由

舊制 2小時內給付 1又 1/3的工資額，調整為應給付 2又 1/3的工資

額（原每小時工資，再加給 1又 1/3，故為 2又 1/3的工資額），如表

2分析新制之加班費用至少較舊制增加 1.51倍以上。 

表 2 勞基法新制之加班費用分析 

加

班

工

時 

勞基法舊制 勞基法新制 新舊制差異 

本薪 加班費 薪資+加班費 本薪 加班費 
薪資+

加班費 
金額 

差異 
倍數 

金額 計算倍數 金額 總計 累計數 金額 計算倍數 金額 累計數 

1 150 
1/3 

50 200   200 150 
1 1/3 

900 1,500 

1,300 7.50 

2 150 50 200   400 150 1,100 3.75  

3 150 

2/3 

100 250   650 150 

1 2/3 

  850 2.31  

4 150 100 250   900 150   600 1.67  

5 150 100 250 1,150 150 

1,900 3,100 

1,950 2.70  

6 150 100 250 1,400 150 1,700 2.21  

7 150 100 250 1,650 150 1,450 1.88  

8 150 100 250 1,900 150 1,200 1.63  

9 150 

1 1/3 

250 400 2,300 150 

2 2/3 3,500 5,300 

3,000 2.30  

10 150 250 400 2,700 150 2,600 1.96  

11 150 250 400 3,100 150 2,200 1.71  

12 150 250 400 3,500 150 1,800 1.51  

註：以月薪3萬6,000元，每月30天、每日8小時工時計算時薪為 150元(36,000÷30÷8)。 

資料來源：本報告模擬分析。 

由於勞基法新制限縮了加油站排班及人員調度上的彈性，加上加

班費計算基準的調整，可能造成其加班費成本、或僱用人力增加導致

薪資成本增長等現象，連帶影響營運必要用人成本恐將增加的問題。 



4 

二、106年度用人成本研析方向 

(一)用人成本補助金額計算原則 

用人成本之每人每月補助金額係以石油設施業者遵守勞工權益

相關法規（勞基法、勞保條例、全民健保法及勞退條例）與維持日常

營運為前提，計算聘僱員工所衍生之各項費用，相關參數如圖 1所示。 

 

資料來源：本報告繪製。 

圖 1 用人成本之每人每月補助金額計算參數 

用人成本之每人每月補助金額主要包含有營運平均工資以及雇

主負擔 2大部分。營運平均工資之計算原則，主要參考歷年受補助案

件及加油站同業、人力銀行、主計總處薪資統計等之前一年度經常性

或非經常性薪資水準，研析每人每月之平均薪酬；而後再依勞保、勞

退、健保等相關法令規範計算保險費用、年終獎金等雇主負擔成本；

此外，考量加油站具備營業時間較長及全年無休之營運特性，員工休

息日有可能造成雇主需另行安排人力之額外支出，故休息日加班費之

相關規定實施可能影響加油站相關人事，因此再加計國定假日或員工

特休等之額外成本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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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106年用人成本補助金額因應模擬方案 

然由於勞基法新制於 105年 12月始通過實施，且 106年第 1、2

季又分別為宣導期及輔導期，因此在審議 106年度用人成本之每人每

月補助金額時，尚無相關業者執行或政府統計資料可供參考。為能評

估人事支出預計變動幅度，並期能較為切合今（106）年實施現況，

除依可取得最新各項相關數據資料及勞基法新制規範外，本報告並適

度調整最可能受勞基法新制影響之員工休假額外成本參數，即參考近

年受補助案分析資訊，在加油站日均營運時間 12 小時、加油站泵島

數 1個、站內人力需求 3人及每月員工臨時請假 1日等假設前提下，

因應休假日規定，以模擬加油站人員排班方式，評估可能之員工休假

額外成本，並計算作為備選方案，相關調整內容彙整於表 3。 

表 3 用人成本（員工休假額外成本）調整參數比較表 

原計算方案 調整之備選方案 

項目 計算原則 項目 計算原則 

法定工時

及假日 

營運平均工資 

×［（週末假日+國定假日

+特別休假）÷全年總天

數］ 

臨時請假 

加班費 

營運平均時薪 

×加班時數及倍率 

×員工臨時請假天數 

特別休假 

加班費 

營運平均時薪 

×加班時數及倍率 

×特別休假天數÷12個月 

國定假日 

加班費 

營運平均日薪 

×2倍 

×國定假日天數÷12個月 

資料來源：本報告研析。 

「原計算方案」與因應勞基法新制調整之「備選方案」，其營運

平均工資及雇主負擔之保險費用、年終獎金等項目，計算參數及原則

均相同，僅員工休假額外成本項次不同，經試算後發現 2方案結果差

異不大，「備選方案」僅較「原計算方案」增加 200元/月左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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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06年度用人成本因應勞基法新制之調整建議 

勞基法新制雖於 105年 12月 21日修訂，然目前相關施行細則尚

未修訂，且仍為勞基法新制之輔導期間，因此目前勞動市場恐尚未全

面反映新制之相關規範。 

另一方面，本報告為研訂 106年度用人成本補助金額，雖曾參考

歷年受補助加油站之營運條件，試以模擬加油站排班方式，協助計算

可能有所差異之「員工休假額外成本」，唯經分析「備選方案」與「原

計算方案」之員工休假額外成本差價不大（備選方案僅每月增加 200

元）左右。 

由於勞基法新制雖可能導致加油站業者加班成本支出增加，但考

量歷年蒐集之加油站實際營運資訊，已有發生員工於平日或假日零星

加班之情形，故目前採量計算之營運平均工資中已納入「加班費用」

進行核計；另目前國內市場因應勞基法新制之作為尚未穩定，且由模

擬加油站排班方式進行試算，亦可能與實務狀況有所差異，故直接採

用「備選方案」以因應勞基法新制的變動，恐較為不妥；再者目前用

人成本補助費用計算參數採用業者提報及主計總處之相關統計資

料，並以延遲 1 年反映來計算（如 106 年度計算參數，採主計總處

105 年均之薪資水準等），因此市場因應勞基法新制之作為實況，亦

應該會逐步反映於主計總處或業者提報資訊之相關統計資料上。故基

於前述考量，建議 106年度用人成本補助金額仍採以目前之計算原則

為依準。 

 


